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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6

2026年度广东省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基金

南沙联合基金（南沙联合基金）

项目申报指南

一、项目类型

南沙联合基金按照“省区联合、立足区域、面向社会、公平

竞争”的原则，围绕粤港澳地区经济、社会、科技发展需求，支

持在重点领域和方向开展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，培养青年科技人

才和粤港澳研究团队，鼓励区域合作与协同创新，解决地方和产

业创新发展的关键科学问题，促进一批主流学科进入国家乃至世

界前列，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和国际影响力，支撑粤港澳地区国际

科技创新中心建设。本年度南沙联合基金设立青年基金项目、地

区培育项目、重点项目、粤港澳研究团队项目四类。

（一）青年基金项目。支持青年科技人员在基金资助范围内

自主选题开展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，培养青年科技人员独立承担

科研项目、进行创新研究的能力，激发青年科技人员的创新思维，

培育基础研究后继人才队伍。

（二）地区培育项目。立足培育和扶持地区基础科研发展，

主要支持本地科研人员聚焦重点领域方向自主选题开展基础与应

用基础研究，为地方发展培育、储备优秀科研人才和团队，提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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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域原始创新能力。

（三）重点项目。支持科技人员围绕粤港澳地区产业与区域

创新发展需求，针对已有较好基础的研究方向或学科生长点开展

深入、系统的创新性研究，促进学科发展，解决地方和产业创新

发展的关键科学问题，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和国际影响力。

（四）粤港澳研究团队项目。围绕粤港澳地区创新发展需求，

支持粤港澳科技人员联合组建研究团队在科技前沿领域开展基础

与应用基础研究，培育国际化研究团队，提升粤港澳基础研究合

作水平，助力粤港澳地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。

二、项目申报条件

2026年度南沙联合基金项目申报单位及申请人在符合省基金

项目申报通知“总体申报要求”基础上，还应满足以下各类型项

目申报条件：

（一）青年基金项目

1.申请人条件

（1）应为省基金依托单位的全职在岗人员或双聘人员。其中，

全职在岗人员须在系统上传全职在岗有效证明材料（应提供指南

发布之日前近 3 个月在依托单位缴纳社保的证明或工资薪金纳税

证明），双聘人员须在系统上传与依托单位签订的双聘协议/合同

及单位出具的在职证明（须说明聘期内的工作任务、时长等情况）

等材料。申请人工作所在地（以单位所在地为准，有二级部门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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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二级部门所在地为准）应在广州、东莞、惠州、江门或粤东西

北地区。申请人为双聘人员的，应保障聘期内有充足时间完成项

目组织实施。

（2）未作为项目负责人或协调人主持过国家或省级科技计划

（专项、基金等）项目。

（3）年龄不超过 35周岁［即 1991年 1月 1日（含）以后出

生］，女性放宽至不超过 38 周岁［即 1988 年 1 月 1 日（含）以

后出生］。

（4）具有博士学位或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（职称）。

（5）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申请项目，应合理安排研究时间，

保障项目顺利实施。

2.资助强度

项目资助强度为 10万元/项，实施周期为 3年，项目经费事前

一次性拨付。

3.预期成果要求

项目负责人独立研究能力和承担本学科领域省部级以上科技

计划、基金项目的能力有较大提升；在国内外期刊上发表具有较

高学术质量的论文（以标注基金项目为准）或申请相关发明专利

不少于 1 篇（件）。项目成果形式以论文、专著、专利、人才引

进与培养、项目获取、国际交流、学术贡献、科技报告等形式为

主。

4.有关说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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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青年基金项目请选择“区域联合基金－青年基金项目”

专题申报。可在数理、化学、生命、地球、工材、信息、管理、

医学等学科分类项下自主选题进行申报。

（2）青年基金项目不列参与者。

（3）所有区域联合基金的青年基金项目统一评审、择优立项，

适当比例支持联合出资地市（区）即广州、东莞、惠州、江门及

南沙区的项目。

（4）项目立项公示前，申请人已获得省级及以上科技计划（专

项、基金等）项目立项的不予资助。

（二）地区培育项目

1.申报条件

申报单位和申请人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：

（1）项目牵头申报单位须为南沙地区的省基金依托单位。

（2）申请人应为广东省内省基金依托单位全职在岗人员。申

请人须在系统上传全职在岗有效证明材料（应提供指南发布之日

前近 3个月在依托单位缴纳社保的证明或工资薪金纳税证明）。

（3）申请人是项目第一负责人，具有博士学位或副高级及以

上专业技术职务（职称）。

（4）申请人在研主持省重点领域研发计划项目、省基础与应

用基础研究重大项目，省基金重点项目、重大基础研究培育项目、

研究团队项目的，不得申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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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资助强度

项目资助强度为 30万元/项，实施周期为 3年，项目经费事前

一次性拨付。

3.预期成果要求

项目负责人承担省级以上科技计划、基金项目的能力有较大

提升；发表具有较高学术水平论文（以标注基金项目为准）或申

请相关发明专利不少于 2篇（件）。项目成果形式以论文、专著、

专利、人才引进与培养、项目获取、国际交流、学术贡献、科技

报告等形式为主。

4.有关说明

（1）地区培育项目请选择“区域联合基金－地区培育项目”

专题，并按照指南支持领域和方向，准确选择指南方向、申报代

码和学科代码进行申报，不在指南支持领域内的项目不予受理。

（2）除牵头依托单位外，项目参与单位一般不超过 2个。

（三）重点项目

1.申报条件

重点项目面向粤港澳地区开放申报，申报单位和申请人应同

时具备以下条件：

（1）牵头申报单位须为粤、港、澳地区省基金依托单位。非

南沙地区依托单位牵头申报南沙联合基金重点项目的，须至少联

合一家南沙地区依托单位合作申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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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申请人应为粤、港、澳三地省基金依托单位的全职在岗

人员或双聘人员。其中，全职在岗人员须在系统上传全职在岗有

效证明材料（应提供指南发布之日前近 3 个月在依托单位缴纳社

保的证明或工资薪金纳税证明，港澳地区依托单位申请人应提供

劳动合同或单位开具的全职在岗证明），双聘人员须在系统上传

与依托单位签订的双聘协议/合同及单位出具的在职证明（须说明

聘期内的工作任务、时长等情况）等材料。申请人为双聘人员的，

应保障聘期内有充足时间完成项目组织实施。

（3）申请人是项目第一负责人，须具有博士学位或副高级及

以上专业技术职务（职称），主持过国家或省部级科技计划（专

项、基金等）项目，或者市级重点科研项目（须在系统上传项目

合同书、任务书或结题批复件等）。鼓励和支持具有承担境外相

应科研项目经历的海外归国人员牵头申报。

（4）申请人在研主持省重点领域研发计划项目、省基础与应

用基础研究重大项目，省基金重点项目、重大基础研究培育项目、

研究团队项目的，不得申报。

2.资助强度

项目资助强度为 100万元/项，实施周期为 3年，项目经费事

前一次性拨付。

3.预期成果要求

（1）项目组成员承担本学科领域国家级科技计划、基金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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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能力有较大提升；在重点科学问题研究上取得突破，支撑关键

核心技术发展。

（2）发表高质量论文（以标注基金项目为准）或申请相关发

明专利合计不少于 2 篇（件）。鼓励发表“三类高质量论文”，即

发表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内科技期刊、业界公认的国际顶级或

重要科技期刊的论文，以及在国内外顶级学术会议上进行报告的

论文。

（3）鼓励在专著出版、标准规范、人才引进与培养、专利申

请、成果应用等方面形成多样化研究成果。

4.有关说明

（1）重点项目请选择“区域联合基金－重点项目”专题，并

按照指南支持领域和方向，准确选择指南方向、申报代码和学科

代码进行申报，不在指南支持领域内的项目不予受理。

（2）除牵头依托单位外，项目参与单位一般不超过 2个。

（四）粤港澳研究团队项目

1.申报条件

申报单位和申请人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：

（1）项目牵头申报单位须为南沙地区的省基金依托单位，且

应联合香港或澳门的高校、科研院所等依托单位共同申请。

（2）研究团队应是具有良好合作基础、勇于创新、团结协作、

优势互补的优秀科研群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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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申请人为团队项目的第一负责人，是研究团队的协调人，

应为广东省内省基金依托单位全职在岗人员。申请人须在系统上

传全职在岗有效证明材料（应提供指南发布之日前近 3 个月在依

托单位缴纳社保的证明或工资薪金纳税证明）。具有主持国家或

省部级科技计划（专项、基金等）项目的经历（须在系统上传相

应项目合同书、任务书或结题批复件等）。鼓励和支持具有承担

境外相应科研项目经历的海外归国人员牵头申报。

（4）团队成员不超过 20 人。其中，团队核心成员不多于 5

人（含负责人），应至少包括 1名港澳合作机构人员，且均具有

博士学位或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（职称）。在读研究生或

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不能作为研究团队项目的核心成员。

（5）已获得过省基金研究团队项目的负责人不得再次担任研

究团队负责人。

（6）申请人在研主持省重点领域研发计划项目、省基础与应

用基础研究重大项目，省基金重点项目、重大基础研究培育项目、

研究团队项目的，不得申报。

2.资助强度

项目资助强度为 200万元/项，实施周期为 4年，项目经费事

前一次性拨付。

3.预期成果要求

（1）在重点领域、方向上有力推动粤港澳科技创新合作，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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究团队的国内外影响力明显提升；在重点科学问题研究上取得突

破，支撑关键核心技术发展。

（2）发表高质量论文不少于 2篇（以标注基金项目为准），

其中项目牵头单位与港澳机构合作发表论文不少于 1 篇。鼓励发

表“三类高质量论文”，即发表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内科技期

刊、业界公认的国际顶级或重要科技期刊的论文，以及在国内外

顶级学术会议上进行报告的论文。

（3）鼓励在专著出版、标准规范、人才引进与培养、专利申

请、成果应用等方面形成多样化研究成果。

4.有关说明

（1）粤港澳研究团队项目请选择“区域联合基金－粤港澳研

究团队项目”专题，并按照指南支持领域和方向，准确选择指南

方向、申报代码和学科代码进行申报，不在指南支持领域内的项

目不予受理。

（2）除牵头依托单位外，项目参与单位一般不超过 4个。

（3）项目须由南沙地区依托单位牵头，且至少应有 1家港澳

地区依托单位参与申报。

三、支持领域和方向

（一）地区培育项目

2026年度南沙联合基金地区培育项目围绕生物医药与健康、

船舶与海洋工程、新一代人工智能与高端装备制造、低空经济与

航天航空、绿色石化与新材料、新能源与新型储能等领域共设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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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个研究方向，拟择优支持项目 25项。

同一研究方向拟立项项目的遴选，原则上竞争择优比例不得

低于 3:1；且应有不少于 2家单位、3个不同研究团队提交申报材

料并通过形式审查。如未满足以上遴选条件，有关项目不予进入

评审环节，不予立项。具体研究方向如下：

1.生物医药与健康领域

（1）肿瘤分子机制、新靶点及新型诊疗策略研究（申报代码：

NSA0101，学科代码：H18）

（2）耳鼻喉疾病机制及诊疗研究（申报代码：NSA0102，学

科代码：H14）

（3）生物材料、成像与组织工程基础及应用研究（申报代码：

NSA0103，学科代码：C10）

（4）生物医学、再生医学基础及应用研究（申报代码：

NSA0104，学科代码：H28）

（5）骨及关节疾病基础与诊疗研究（申报代码：NSA0105，

学科代码：H06、H20）

（6）细胞生物基础与应用研究（申报代码：NSA0106，学科

代码：C07）

（7）血液系统疾病机制及诊疗研究（申报代码：NSA0107，

学科代码：H08）

（8）免疫学及相关疾病机制及诊疗研究（申报代码：

NSA0108，学科代码：C08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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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船舶与海洋工程领域

（1）深海采矿和海上风电装备运维控制（申报代码：

NSA0201，学科代码：E11）

（2）基于海上风电海水制氢和甲醇燃料制备、存储与供给（申

报代码：NSA0202，学科代码：B08）

3.新一代人工智能与高端装备制造领域

（1）面向自动驾驶场景的多智能体协同推理与决策方法（申

报代码：NSA0301，学科代码：F06）

（2）轻量化大模型与边缘协同感知技术（申报代码：

NSA0302，学科代码：F02）

4.低空经济与航天航空领域

（1）低空无人机层级式多模态感知与监控（申报代码：

NSA0401，学科代码：F01、E12）

（2）低空飞行器复杂气动特性及优化控制研究（申报代码：

NSA0402，学科代码：A11）

5.绿色石化与新材料领域

（1）硫化物固态电池关键材料及其电化学性能研究（申报代

码：NSA0501，学科代码：B09、E01）

6.新能源与新型储能领域

（1）面向绿色算力电力支撑、新兴废物治理的零碳系统技术

集成研究（申报代码：NSA0601，学科代码：E07）

（二）重点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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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年度南沙联合基金重点项目围绕生物医药与健康、船舶

与海洋工程、新一代人工智能与高端装备制造、低空经济与航天

航空、绿色石化与新材料、新能源与新型储能等领域，共设置研

究方向 6个，拟支持项目 6项。

同一研究方向拟立项项目的遴选，原则上竞争择优比例不得

低于 3:1；且应有不少于 2家单位、3个不同研究团队提交申报材

料并通过形式审查。如未满足以上遴选条件，有关项目不予进入

评审环节，不予立项。具体研究领域和方向如下：

2026 年度南沙联合基金重点项目指南方向一览表

申报代码 指南方向 学科代码

1.生物医药与健康

NSB0101 岭南特色创新药物研究 H34

2.船舶与海洋工程领域

NSB0201 极端海洋环境模拟与试验装备关键技术研究 E11

3.新一代人工智能与高端装备制造领域

NSB0301
面向船舶复杂制造场景的智能决策工业大模型关键技术研

究
F02、E05

4.低空经济与航天航空领域

NSB0401 低空复杂风场特征分析及飞行安全研究 A11

5.绿色石化与新材料领域

NSB0501 先进半固态电解质材料的设计制备与性能调控 B09

6.新能源与新型储能领域

NSB0601 面向海洋场景的多能源系统高效集成与关键材料研究 E11、E13

1.生物医药与健康领域

（1）岭南特色创新药物研究（申报代码：NSB0101，学科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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码：H34）

立足南海海洋生物或岭南中药资源，构建多样性化合物库，

通过高通量筛选获得先导化合物；运用人工智能与药物化学进行

结构优化及成药性评价，获得自主知识产权候选分子，为创制岭

南特色新药奠定基础。

2.船舶与海洋工程领域

（1）极端海洋环境模拟与试验装备关键技术研究（申报代码：

NSB0201，学科代码：E11）

针对极端海洋环境精准模拟问题，收集实测波浪数据，建立

同时考虑方向谱和群性要求的高保真多向不规则波浪与波浪破碎

及“白帽”现象的可控模拟方法。结合 AI，提升造波设备主动自适

应控制频宽和精度，研究不规则波方向角的高精度实时算法，研

究三维极端海洋环境长时低反射造波模拟方法和多板协同控制算

法，实现足尺样机及试验水槽验证。

3.新一代人工智能与高端装备制造领域

（1）面向船舶复杂制造场景的智能决策工业大模型关键技术

研究（申报代码：NSB0301，学科代码：F02、E05）

针对船舶制造场景多层级耦合、强安全约束、知识高度隐性

的挑战，开展智能决策工业大模型研究：研究强约束工艺知识形

式化表达与多库融合，突破多源规则耦合的结构化建模瓶颈；探

索可验证的智能决策推理机制，提出复杂船舶制造模型与规则引

擎协同及一致性校验方法，解决工艺生成不可控、不可追溯等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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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；构建制造闭环适配验证平台，实现智能决策工业大模型在船

舶复杂制造场景中稳定运行与持续优化目标。

4.低空经济与航天航空领域

（1）低空复杂风场特征分析及飞行安全研究（申报代码：

NSB0401，学科代码：A11）

围绕粤港澳大湾区典型低空复杂风场下飞行安全需求，开展

低空复杂风场特征分析、重构复现等研究；依托力学建模、数值

仿真、试验测试等手段，探索城市非定常风环境下低空飞行器气

动响应的变化规律；构建复杂风场下飞行器操稳特性及飞行品质

评价准则与方法，形成面向区域应用场景的技术支撑体系。

5.绿色石化与新材料领域

（1）先进半固态电解质材料的设计制备与性能调控（申报代

码：NSB0501，学科代码：B09）

针对电极/固态电解质高界面阻抗、低稳定性的问题，设计制

备高性能半固态电解质材料，调控半固态电解质的分子结构，构

建高稳定界面层，揭示半固态电解质中离子的高效传输路径和传

导机制，研究电池循环过程中界面的演变行为，提出稳定化策略。

6.新能源与新型储能领域

（1）面向海洋场景的多能源系统高效集成与关键材料研究

（申报代码：NSB0601，学科代码：E11、E13）

面向海洋应用和零碳目标，针对极端环境下关键材料失效、

多能源系统耦合效率低及水体光伏系统光能利用受限等关键科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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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题，开展储能、输氢关键材料与高效水下光伏器件研究，突破

关键材料及器件性能瓶颈，实现多能源系统集成和高效协同运行，

形成可推广的技术方案。

（三）粤港澳研究团队项目

本年度南沙联合基金粤港澳研究团队项目围绕新一代人工智

能与高端装备制造领域，设置研究方向 1个，拟支持项目 1项。

同一研究方向拟立项项目的遴选，原则上竞争择优比例不得

低于 3:1；且应有不少于 2家单位、3个不同研究团队提交申报材

料并通过形式审查。如未满足以上遴选条件，有关项目不予进入

评审环节，不予立项。具体研究方向如下：

1.新一代人工智能与高端装备制造领域

（1）具身智能大模型轻量化、安全控制与端云协同关键技术

研究（申报代码：NSC0101，学科代码：F06）

研究和构建融合 AI知识库的具身智能大模型，增强融合多模

态感知与决策能力，实现复杂环境下的自主理解、路径规划与动

态避障；研究多模态模型输出的自动验证和迭代修正机制，确保

所生成的任务满足场景中的安全约束；研究大模型轻量化技术，

在保持关键任务决策精度下，大幅降低计算开销；研究端云智能

协同架构，实现低延迟任务分配与断链自主保障机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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